佳木斯市郊区财政局关于2023年会计监督检查的公告


按照《财政部关于组织地方财政部门开展2023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监[2023]5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确定了我区2023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对象。现将检查结果公告如下：
检查发现违规单位两家：1、佳木斯市郊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2、佳木斯市郊区机关事业社会保险经办中心。内控制度不健全，只有财务内控制度。
针对此次检查发现的问题，被检查单位都高度重视，认真进行了整改。今后财政部门将继续发挥会计监督服务宏观调控和财政管理作用，进一步加大会计信息质量监管力度。
特此公告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佳木斯市郊区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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